
腎臟捐贈來源 

 活體腎臟移植(親屬捐贈)：醫院自活體摘取器官施行移植手術，

除第二項另有規定外，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： 

一、 捐贈者應為十八歲以上，且有意思能力。 

二、 經捐贈者於自由意志下出具書面同意，及其最近親屬之書面證

明。 

三、 捐贈者經專業之心理、社會、醫學評估，確認其條件適合，並

提經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查通過。 

四、 受移植者為捐贈者五親等以內之血親或配偶。 

五、 所定配偶，應與捐贈者生有子女或結婚二年以上。但待移植者

於結婚滿一年後始經醫師診斷須接受移植治療者，不在此限。 

 非活體腎臟移植(屍體捐贈)：善心的腦死病人，在病人或最近親屬

同意下，捐出腎臟以供移植。但等候時間無法預期。 
 

 

腎臟移植分配原則(等待大愛腎臟) 

 當有器官捐贈者出現時，捐贈者的資料會被上傳到『器官捐贈

移植整合系統』，進行全國公開、公平的配對和比序。配對過程是

依照地理位置、血型、年紀、等候時間、人類白血球組織抗原配對

分數、自己或三等血親是否曾經是器官捐贈者、是否有 B型或 C

型肝炎等因素來進行配對，評分最高的等候者就可以優先得到捐贈

的腎臟。 



腎臟移植等候者評分標準表 

評分標準 Level 得分 

等候時間 每滿一年加 0.5 分 得分上限 2 分 

HLA 組織抗原 

符合配對 

0BDR mismatch 

1BDR mismatch 

2BDR mismatch 

4 

3 

2 

病患年齡 

＜11 歲 

11-18 歲 

＞18 歲 

6 

5 

0 

血型 相同者 3 

B 型肝炎病毒 待移植者 HBsAg(+) -1 

C 型肝炎病毒 待移植者 Anti-HCV(+) -1 

人類免疫缺乏病毒 待移植者 Anti-HIV(+) -1 

非醫學評分 曾為活體器官捐贈者 4 

 登錄之有效期間為 6 個月，應每半年定期更新資料，未更新

者將自動設定為「無效登錄」。 

 


